附件
[bookmark: _GoBack]泉州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特殊性划分标准（试行）
	承包方式
	工程类别
	工程特征指标

	施工总承包
	建筑工程
	高度100米以上的工业、民用建筑工程

	
	
	高度120米以上的构筑物工程

	
	
	单跨跨度39米以上的建筑工程

	
	
	单体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以上的工业、民用建筑工程

	
	
	地下三层及以上的大型地下建筑工程（含房屋建筑工程的地下室工程）

	
	
	单体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以上的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工程

	
	
	✱单体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以上采用装配式竖向预制柱、剪力墙体系的混凝土建筑工程

	
	
	✱单体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以上的装配式钢结构（钢-混凝土组合结构）建筑工程

	
	
	✱单体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以上采用装配式一星级及以上等级的建筑工程（注2）

	
	
	✱用钢量5000吨以上的钢结构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单跨跨度45米以上或长度100米以上的城市桥梁工程

	
	
	断面25平方米以上或长度100米以上的隧道工程（地下交通工程）

	
	
	15万吨/日以上的净水厂

	
	
	10万吨/日以上污水处理厂

	
	
	中压以上燃气管道、调压站

	
	
	1000吨/日以上的垃圾处理厂（场）

	
	
	单舱截面面积10平方米以上且采用预制构件的装配式综合管廊工程

	单独立项的专业工程、以暂估价形式包含在工程总承包或者施工总承包范围内且达到法定必须招标的专业工程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
	招标控制价3000万元以上的电子系统工程和建筑智能化工程

	
	消防设施工程
	单体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以上的工业建筑工程或单体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以上的一类高层民用建筑工程

	
	钢结构工程
	短向跨度（或直径）90米以上的网壳、网架结构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单体公共建筑装修面积2万平方米以上或招标控制价3000万元以上的公共建筑装修工程

	
	
	✱单体公共建筑装修面积2万平方米以上或招标控制价3000万元以上采用装配式装修体系的公共建筑装修工程（注3）

	
	
	✱住宅建筑装修招标控制价3000万元以上采用装配式装修体系的住宅建筑装修工程（注3）

	
	建筑幕墙工程
	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1.5万平方米以上的建筑幕墙工程


注：
1. 本标准的“以上”均包含本数。公共建筑涵盖范围，依据《福建省建筑装修管理暂行办法》规定。
2. 或根据现行《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GB/T51129）评价的项目为A级及以上等级的建筑工程。
3. 可由设计院（工程总承包企业）牵头有关单位和部品部件生产企业组成联合体形式。
4. 投标人提供的类似业绩为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外完成的，必须能够通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户网站的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查询得到；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完成的，必须能够通过福建省住房城乡建设网的福建省建设行业信息公开平台查询得到。且查询到的数据应能满足本招标工程的类似业绩指标要求。装配式建筑应同时提交设区市住建主管部门出具的《装配式建筑施工阶段认定意见》。
5. ✱为泉州市新增的工程特征指标，其余部分为《福建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特殊性划分标准（试行）》中的工程特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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